
附表1
慈溪市农村住房集中改建“以奖代补”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至角分、平方米
	
项目名称
	
	总建筑面积
	

	申请内容
	类型
	安置户数
	安置面积
	市财政补助额
	镇级配套额

	
	多层
	
	
	
	

	
	中高层
	
	
	
	

	
	高层
	
	
	
	

	
	合计
	
	
	
	

	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农房两改审核意见
	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	市农房两改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

 注：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二份上报市农房两改办，并附上相关资料复印件二份。

附表2、                   慈溪市农村住房集中改建
“购新退宅、建新拆旧”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至角分
	项目名称
	

	申请内容
	整体拆建
	户数
	人数
	市财政补助额
	镇级配套
	合计补助额

	
	
	
	
	
	
	

	
	零星拆建
	户数
	人数
	市财政补助额
	镇级配套
	合计补助额

	
	
	
	
	
	
	

	镇（街道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	市农房两改办公室审核意见
	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	市农房两改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

注：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二份上报市农房两改办，并附上相关资料复印件二份。

附表3

慈溪市农村住房集中改建“整体改造”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至角分、亩
	项目名称
	

	整合改造户数
	

	实际安置用地
	
	市财政补助额
	
	其中：预拨
	
	其中结算
	

	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农房两改办公室审核意见
	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	市农房两改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

注：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二份上报市农房两改办，并附上相关资料复印件二份。
附表4

慈溪市农村住房集中改建“公共基础设施”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至角分

	申请内容
	项目名称
	批准概算
	工程决算审计额
	市财政补助额
	试点村综合结算额

	
	道路
	
	
	
	

	
	绿化
	
	
	
	

	
	河道
	
	
	
	

	
	公厕
	
	
	
	

	
	排水
	
	
	
	

	
	路灯
	
	
	
	

	
	合计
	
	
	
	

	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
	 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农房两改办公室审核意见
	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	市农房两改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

	备注
	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

 注：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二份上报市农房两改办，并附上相关资料复印件二份。

附表5  
慈溪市农村住房集中改建“规费返还”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元至角分、平方米
	项目名称
	

	出让性质
	
	出让面积
	
	类型
	

	规费名称
	实缴金额
	*本市留成
	*其中市级
	*其中镇级
	附票据（张）

	耕地开垦费
	
	
	
	
	

	土地管理费
	
	
	
	
	

	土地出让金
	
	
	
	
	

	水利基金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	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农房两改办公室审核意见
	
	市财政局审核意见
	

	市农房两改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

 注：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二份上报市农房两改办，并附上相关资料复印件二份。

     2、“*“标记部分申请单位不填。

     3、类型指宅基地节余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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